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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全面： 一书囊括海事法与海

商法 2 大领域

查询便利 ： 以海事 、 海商纠纷

55 种案由为查询线索

突出实务： 以海事、 海商纠纷中

常见的 406 个适用要点为编撰脉络

强化重点： 对船舶优先权、 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 诉讼时效 3 类重点问

题加设专章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专门针对海事海商法

律实务的特点来设计编撰的大型工

具书， 编者以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

案件案由规定》 中的海事、 海商纠

纷 55 种案由为入口， 并在案由之

下总结归类出 406个适用要点为注

释线索， 编选整理对应的案由释

义、 相关立法、 行政法规、 部门规

章、 司法解释、 司法文件及其重点

解读、 指导性案例、 典型案例等内

容， 帮助读者全面、 快速地实现对

海事、 海商案件司法依据的查询、

理解和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释书

系列》 均由资深实务专家编著， 打

破传统法条编纂模式， 系统梳理相

关立法、 立法释义、 司法解释、 司

法文件、 指导性和参考性案例及其

理解与适用， 择要旨逐条诠释， 全

面覆盖前沿热点、 适用要点和关键

难点， 精准对应法律实务、 法学研

究、 资格考试、 案例教学等应用需

求。

一书尽揽海事海商办案依据

书 架

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家庭

法和隐私法的演变，考察了

近一个世纪以家庭衰落和个

人崛起为特征的法律文化转

型。 第一章综述性地提出了

本书的核心命题，即个人选

择至上的新型法律文化成为

美国现代婚姻家庭私人生活

的主导话语。 第二、第三章

描绘了一幅婚姻法与离婚法

的演变图景：普通法婚姻渐

被废除，政府加大了干预私

人生活的力度；婚姻观和性

伦理的变迁导致了违诺等特

殊的诉讼类型； 离婚法发生

了一场 “无声的革命”， 无过错离婚原则得以确立；在大众传

媒的助推下，亲密关系多元化渐成风潮。 与此同时，婚姻、生育法

与法律文化的变化带来了家庭法的变迁。 第四章对收养法与监

护法的考察表明， 支持有利于孩子的大利益和个人自由选择的

新型法律文化成了主流共识。 最后，弗里德曼聚焦于与家庭法有

着密切联系的隐私法。 从侵犯隐私之诉与作为宪法性权利的隐

私这两类隐私权的演变来看，私人生活的选择领域在持续扩大。

本书从宪法及相关法、

演艺人员保护、 广告宣传、

风险防范、 演出活动、 演出

经纪和安全保障等方面， 精

选演艺行业常用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汇编成书， 全

书还附录演艺行业自律规

范， 如 《演出行业演艺人员

从艺自律管理办法 （试行）》

等， 旨在引导演艺人员学习

和理解法律法规， 强化法律

意识、 提高风险辨别能力，

知法、 懂法、 守法， 做到不

碰 “红线”、 不触 “底线”，

让法律为广大演艺人员的演

艺事业保驾护航。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以下简称节目中心），

是中宣部直接管理的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作为央视六套

（频道呼号： CCTV-6） 节目， 通过卫星压缩向全国传送节

目的平台。 节目中心在宣传工作、 文艺创作、 媒体融合、 事

业产业发展等方面创新发展， CCTV6 收视份额持续在全国

上星卫视中名列前茅， 中心出品的电影多次参加国内外电影

节并获奖， 取得显著成绩。

网络直播行业发展至

今， 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

链， 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和

相关主体通过分工协作、 价

值传导、 信息传播、 利益分

配等方式紧密合作， 贯穿网

络直播活动的全流程， 建立

了稳定的行业生态系统。 在

这一生态系统中， 网络直播

平台处于中心环节， 发挥着

主导作用。 网络直播环境下

著作权的保护， 除了对网络

直播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

网络直播内容的著作权法认

定等课题进行研究外， 还应

对网络直播平台著作权侵权制度进行研究， 合理确定网络直播

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 本书通过对网络直播及网络

直播平台内在规律的考察， 结合网络直播平台著作权侵权制度

现行规范渊源美国模式及本土规范基础中国模式的理论分析，

探讨中国模式下网络直播平台著作权侵权制度的运行现状、 困

境及成因， 最终从安全保障义务的新视野提出重塑网络直播平

台著作权侵权制度的对策建议。

《网络直播平台著作权侵权制度研究》 《私人生活： 家庭、 个人与法律》《演艺行业常用法律法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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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超，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

官。 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 曾获全国法

院学术讨论会三十年司法理论研究突出贡献

奖。 在 《人民司法》 《法律适用》 《民商法

论丛》 《月旦民商法》 等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要著作有： 《民法解释与裁判思

维》 《保理合同纠纷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

《公产房纠纷裁判思路与法律适用》 《法院

审理房屋买卖案件观点集成》 《法院审理融

资租赁案件观点集成》。

【编辑推荐】

【作者简介】

  作为调整海事、 海商法律关系的海商法

施行于 1993 年 7 月 1 日， 至今已近 30 年，

且其间未作修改， 算是一部“长寿” 的法

律。 海商法在制定过程中， 大量吸收了国际

公约和商事规则的内容， 是我国海事立法的

奠基之作。 海商法颁布之时， 我国的海事司

法实践积累有限， 海商法还属一门生僻学

科， 并且， 那时我国的合同法、 物权法、 侵

权责任法等民事基本法律尚未出台。 而如

今， 随着对外贸易及航运业蓬勃发展， 航运

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无论从船舶数量、

船舶总吨位还是港口吞吐量来看， 我国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 并且， 民法典已

然颁行， 民事法律体系化取得巨大进步。 此

时， 再回看海商法， 作为一部国内民事法

律， 许多内容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不能

回应航运技术和航运业态的新发展， 其中的

不足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扰。 由此， 我们

迫切期待海商法的修订。

在海商法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许多独立

形成的、 体现其固有本质的规则和制度， 诸

如船舶优先权、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共同海

损、 海难救助等， 这些规则和制度通常情况

下只能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而不能适用一般

民事法律。 这体现了海商法的特殊性， 或称

之为固有性。 与此同时， 海商法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和技术性， 它是法学理论和航海技

术、 航运业务紧密联系的法律， 尤其是在现

代科学技术大量运用到船舶建造、 海上运

输、 货物照管等航运各领域的今天， 这种专

业性和技术性愈加明显。 正因这种特殊性和

专业性， 目前有关海商法的著述仍属“小

众”。 海事、 海商司法实务工具书更是罕见，

即便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亦不多见， 以至于不

少海事法院自行汇编资料供内部使用。 由

此， 编写一本内容全面、 分类合理、 检索便

捷的海事、 海商司法实务工具书， 成为我们

的目标。

在市面可见的工具书中， 以海商法条文

释义书为主， 但海事、 海商纠纷类型很多，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第七部分海事海商纠

纷规定了 55 个第三级案由， 从法律适用的

角度来看， 仅对海商法条文作注释， 并不能

满足海事、 海商审判实践的需求。 例如， 海

上、 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包括江海或者海江之间的货物直达

运输合同， 合同所约定的装卸地点之一或者

整个航程中至少有一段航路必须是海上， 但

是海商法第二条规定国内港口之间的海上货

物运输， 包括内河货物运输和沿海货物运

输， 不能适用海商法规定， 而需要适用民法

典关于运输合同的规定。 在同一案由下， 由

于所涉港口不同， 既有适用海商法的情况，

也有适用民法典的情况。 再如船舶建造合同

纠纷， 主要适用民法典承揽合同、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的规定， 而几乎不会适用海商法的

规定。 故此， 参考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以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

围的规定》 的规定， 本书编写以海事、 海商

纠纷案件案由为检索入口， 以海事、 海商纠

纷案件可能适用到的法律条文作为注释对

象， 而不仅仅限于海商法。

【序言】


